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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第215号提案的
答  复
赵洪波委员：

感谢您对我市婚姻登记工作的关注！您提出的“关于民政部门与人民法院建立婚姻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议”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对您的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组织市、县两级负责婚姻登记工作的同志与法院相关同志认真研究，如何构建婚姻信息共享机制，并与省民政厅深入沟通。我市婚姻登记使用的河南省婚姻登记管理系统，已经与全国婚姻登记管理系统联网，婚姻登记实现网上实时办理、数据定期推送。目前，民政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已建立婚姻登记数据共享机制，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业务时，婚姻登记系统会自动与公安、人民法院系统比对；最高人民法院定期推送各级法院审理生效的离婚调解书、准予离婚、宣告婚姻无效、撤销婚姻登记等信息，婚姻登记机关可以通过婚姻登记系统查询，实现了数据共享。但目前信息共享机制还存在一定滞后性。
下一步，市、县两级民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，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推进婚姻信息数据共享。同时，严格按照婚姻登记档案管理规定，依法依规配合相关部门查询婚姻登记数据信息，严禁违规查询婚姻登记信息，保护婚姻登记当事人的隐私。

2025年7月9日 

（联系人：刘世民         电话：0393—6687129） 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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